附件1：
大庆市第三医院采购第三方公司护工服务项目
一、项目整体要求：
1、采购人免费为中选服务商提供服务场所，由中选服务商为采购人有生活照护需求的患者提供服务及安全性照顾（包括但不限于如洗脸、洗手、洗头、洗脚、擦洗身体、剪指甲、喂水、喂饭、协助患者大小便、清理使用器具、陪伴患者等）护理服务。
2、服务时间：24小时轮班制（含节假日、周末），确保各服务区域全天有护工在岗。
3、服务期限：服务期为三年，采用1+1+1方式签订合同，年度验收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4、服务地点：大庆市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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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院与第三方公司签订正式协议，明确服务范围、权责划分及质量标准，护工提供住院患者生活照护服务。 
2、第三方公司须提交护工明细（含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岗位、联系方式、身份证复印件及参保证明）、劳动（劳务）合同，人员或岗位变更须即时书面报备。
3、第三方公司应为护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等，保障护工劳动权益。
4、第三方公司要制定护工有关规章制度，护工需统一着装、统一佩戴胸卡。
5、年龄在18周岁以上，身体健康，无精神疾病、传染病及其他不适宜从事护工工作的疾病。
6、持有效健康证、照护服务相关专业证书（培训证或职业技能等级证）等相关证明。
7、品行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责任心和耐心，尊重患者人格及隐私，爱护医院公共设施及财物。
8、专职服务本院项目，不得兼职其他机构或项目。
三、第三方公司服务标准及要求
1、第三方公司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医院和部门规章的相关管理制度。公司护工应在我院医疗管理、服务范围内为患者提供服务，接受院方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管、对院方提出的改进意见和建议应当予以采纳。
2、第三方公司对院方服务区域的护工，应统一建立档案进行管理。第三方公司提供的护工与院方没有任何劳动用工和雇佣关系，护工的收入及工资福利由第三方公司与护工协商确定，第三方公司与护工之间的争议纠纷与医院无关。
3、第三方公司应积极组织护工参加岗位培训和岗前考核，所有护工必须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护工提供服务时应着统一工作服，并与第三方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或协议。
4、第三方公司根据需要配备具有相关经验的专职人员，对在医院服务区域内提供护理服务并对护工和服务内容实行管理。
5、第三方公司在医院范围内开展护理项目管理活动时，其使用的印章、标识、标牌、各种宣传资料不得以医院名义，不得向患者和家属做出与医院有隶属、代理等关系的误导宣传，护工着装配饰必须明显区别于医院员工所使用的服装及配饰，以免患者及家属产生混淆。第三方公司在医院范围外，不得以医院名义做出与医院有隶属、代理等关系的误导宣传。
6、第三方公司护工在科室护士长和护士指导下开展患者日常生活照料，严禁护工代替护士从事护理技术性操作工作。
7、第三方公司保证护工身体健康，工作中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保护患者隐私。如因健康原因造成护工与患者的纠纷，由第三方公司负责。
8、护工与患者或家属发生纠纷，第三方公司必须积极主动、妥善处理，并承担纠纷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9、护工人为损坏医院或患者的物品，由第三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护工如在照护职责范围内违章、失职、造成患者意外伤害和纠纷，由照护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并对当事人进行及时处理。
10、因护工的工作造成的患者跌倒、走失、噎食或其他严重伤害以及护工自身的伤害、损失等，由第三方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医院不承担连带责任。
11、第三方公司需依法处理好护工的保险及报酬，费用由公司和员工协商，护工与我院不发生任何人事隶属关系。
12、第三方公司严格规范员工管理，对医院及护理部提出的整改问题及时响应，立行立改，不得无故推诿。
13、护理部对第三方公司护工有权进行业务培训、考核，如达不到相关标准，有权要求第三方公司予以再培训、调换或清退。
14、第三方公司护工相对要稳定，未经医院同意，不得擅自更换护工；确需更换的，须提前3个工作日书面告知医院，并确保替换护工符合本需求规定的资质及能力要求，衔接期间不得影响服务质量。
四、护工行为规范
1、上岗规范：统一着装、佩戴胸卡，仪表整洁，严禁穿拖鞋上岗。 
2、考勤纪律：严格遵守医院规章制度，不迟到、早退、脱岗，接受医护人员指导与考核。
3、使用礼貌用语，不打骂患者，不在病房吵闹喧哗，协助医护人员保持病房安静诊疗秩序。
4、上岗前、上岗期间不饮酒。禁止在非吸烟区吸烟。
5、规范提供进餐、排泄、清洁、移动等生活照护服务。
6、全程陪护患者，结合精神疾病特点，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发现自伤、攻击、外走等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医护人员。 
7、不得干涉诊疗活动，严禁从事医疗护理专业技术性工作，不得擅自调整患者用药、饮食方案。 
8、服务态度端正，语言文明、动作轻柔，秉持耐心、细心、责任心，尊重关爱患者；严禁歧视、呵斥、打骂患者，不得泄露患者隐私，不得与患者或家属发生争执。 
9、工作期间专注履职，严禁聚集聊天、玩手机等与照护无关的行为，违者按情节给予警告、罚款、停岗等处罚；
10、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外出病区、私带外人进入，不得随意进出医护工作场所，严禁翻阅病历及医疗文件；
11、禁止参与病故患者丧葬服务；
12、虚心接受指导，遇问题及时向机构主管、病区护士长报告。 
13、所有护工须在所在病区完成信息备案，信息变更及时更新。
五、护工生活照护服务内容
护工服务主要围绕患者生活照料、医疗辅助等方面开展，具体内容根据患者病情及科室要求调整，核心包括但不限于：
1、基本要求
（1）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沟通能力、协作意识和人文关怀素养。
（2）身体健康、品行良好、有责任心、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3）熟悉并遵守医院相关规章制度，举止文明、态度和蔼、着装整洁。
（4）具备履行护工岗位职责所必需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5）尊重关心爱护患者，维护患者权益，保护患者隐私。
（6）在医务人员指导下，协助提供助餐、助洁、助浴等生活照护服务。
（7）严禁替代医务人员从事医疗护理专业技术性工作。
2、清洁照护
（1）整理病房环境，定时通风。
（2）协助整理床单位，按需更换床上用品。
（3）协助晨晚间护理，包括梳头，清洁面部、口腔、会阴部和手足部。
（4）协助洗头、沐浴或擦浴。
（5）协助更换衣物。
（6）协助清洁活动义齿，修剪指（趾）甲。
（7）观察患者反应，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8）动作轻柔，保护患者隐私与安全，注意保暖。
3、饮食照护
（1）协助餐前洗手、准备就餐环境。
（2）协助准备进食所需用品。
（3）协助摆放适当进食（水）体位。
（4）协助进食（水）。
（5）协助餐后清洁及整理。
（6）协助患者进食（水）前，与医务人员确认患者饮食有无禁忌。
（7）注意食物（水）的温度、进食（水）的速度和量。
（8）患者出现吞咽困难、呛咳、恶心、呕吐等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4、睡眠照护
（1）协助做好睡前准备，拉好床档。
（2）协助调整适当的睡眠体位。
（3）协助盖好被服，观察患者入睡情况。
（4）注意观察患者的骨折部位、伤口、皮肤破溃处是否受压，以及患者的各种管路是否打折、受压等。
（5）注意观察患者睡眠过程中是否出现呼吸不畅、失眠等情况，如有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5、排泄照护
（1）协助选择适当的如厕方式，并完成如厕。
（2）协助床上使用便盆或尿壶。
（3）协助便后清洁，按需更换医用保护垫等用品。
（4）必要时协助留取大小便标本。
（5）协助观察会阴、肛周等皮肤是否出现发红、破溃等情况。
（6）注意患者排泄习惯，帮助其适应住院期间的排泄方式。
（7）如厕过程中保护患者隐私，关注其平衡能力及稳定性，注意安全。
（8）如厕过程中患者如有不适或出现跌倒、管路滑脱等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6、移动照护
（1）协助采取合适体位并定时变换。
（2）协助床上移动。
（3）协助肢体主动或被动活动。
（4）协助使用平车、轮椅等工具移动患者。
（5）协助上下床活动。
（6）注意节力、安全原则。
（7）注意在患者移动时保护各种管路，发现管路打折、牵拉、脱出等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8）变换体位时，保护局部皮肤，发现伤口或受压部位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9）在患者移动过程中，注意避免发生跌倒或坠床等。














附件2：
供应商报名承诺函

**公司参加大庆市第三医院院内采购项目谈判，项目名称：***项目，项目编号：***。本次投标所提供的资料、授权真实有效；投标所提供的产品均满足甲方采购项目需求及技术参数要求，如资料虚假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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